
. 
、 3 

試
論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臨
之
關
係

鹽
、
分
權
制
麓
的
自
來
及
其
流
弊

黃

城

悍
刊
載
興
立
般
的
觀
係
'
向
為
政
治
學
爭
論
之
熊
點
，
英
國
憲
援
學
者
時
讓
維
克
川
的
-
e
4耳
其
)
以
為•• 

敢
蔚
與
閻
會
的
權
接
關
分
，
是
最

閻
難
的
事
。
我
盟
中
央
設
備
，
攘
攘
撥
能
區
旁
之
軍
對
而
鵲
定
，
對
於
行
致
說
典
章
法
腥
的
欄
保
，
由
按
現
行
黨
法
所
鏡
定
者
，
不
盡
符
合
謂

文
連
數
之
理
想
，
部
圳
叫
帆
船
換
為
標
賽
聚
論
之
接
心
。

事
實
上
，
分
織
學
麓
的
出
來
，
主
要
說
是
為
了
便
立
法
與
行
政
卦
泣
，
以
擺
琵
敢
膺
潘
度
專
欄
獨
裁
。
間
你
來
，
在
早
期
的
關
家
中
，
立
法
雖

非
政
騁
的
主
藥
職
擊
，
原
茵
是

•• 

試
繭
的
報
濟
、
社
會
組
織
單
純
，
人
民
的
故
治
活
動
有
限
，
而
法
律
「
攝
藐
視
為
起
源
於
神
蔽
，
議
存
於
種
佫

與
傳
蹺
，
聽
是
根
雖
盎
然
的
基
本
能
聽
推
擴
諾
來
」
川
當
@
〉
'
盟
鈍
，
它
是
胎
教
措
者
所
創
諱
，
並
無
另
行
設
擺
擺
立
樣
歸
以
專
事
寫
法
的
必

要
。

態
諧
，
聽
著
近
代
民
主
鼓
治
思
想
的
演
遍
，
使
人
們
覺
得
對

•• 

對
立
法
權
不
能
獨
泣
，
嚴
是
附
屬
於
行
股
權
，
葡
為
統
治
者
自
行
自
立
的
工

具
峙
，
間
敢
抬
上
獨
截
專
新
的
環
象
，
勢
品
加
連
發
展
，
因
說
，
乃
有
代
議
立
法
會
議
興
起
，
其
中
以
英
盟
古
史
上
的
贊
人
會
議
(
建
立
自
旱
，

S
O
H
口
帥
〉
露
載
單
。
魚
島
，
題
之
賢
人
會
議
，
其
實
盤
在
參
贊
敢
夢
，
本
身
並
無
立
法
蟻
，
等
聽
一

O
六
六
年
威
嚴
第
一

(
4何
去
m
H
U
M

〉
改
組
賢

人
會
議
，
才
勉
強
魏
迪
在
必
要
持
有
啟
故
法
律
草
制
建
法
律
的
權
力
。
忱
接
進
經
揖
贅
，
對
一
五
言
之
八
年
，
真
齒
的
「
革
新
臨
會
」
〈
吋
當
局
?

峙
。
叫g
E
E
H
M
M
M
m
立
即
鈴g
o
E

〉
通
過
了
之
情
背
著
名
的
法
案
•• 

一
是
為
涉
及
灘
品
許
樟
韓
器
設
〈
者
-
B
b
也
〈
﹒
吋
丘
穹
心
的
〉
一
囂
的
「
士
站
利
用

法
鑫
」
'
一
固
定
將
較E
m
e
寺
院
的
爾
康
移
交
給
王
宮
的
法
囂
。
導
斗
館
接
嘲
熱
共
重
大
之
革
命
麓
，
也
說
而
導
致
了
「
英
躍
誼
會
揖
能

L
偉
時
代
之
來

臨
〈
註
@
〉
。
「
英
盟
國
會
禹
能
」
的
護
車
，
是
把
行
敢
大
權
移
颺
內
餌
，
使
角
關
攝
制
闊
，
聞
聽
會
又
聽
翩
棚
內
詞
，
盟
說
，
盟
會
議
成
為
黨

試
祖
獨
行
政
接
與
立
法
說
之
踴
躍
彈

二
一
直



叫
民
主
揖
輔
導
報
第
七
嘲
熱
〈
化
十
二
年
六
月
〉

之
一
六

正
的
立
法
機
關
興
致
活
中
心
。

現
在
一
戰
法
權
分
立
的
國
家
，
不
論
其
建
內
閣
甜
、
總
統
規
護
委
員
錯
，
為
行
使
立
法
攤
，
皆
有
民
遷
的
立
法
機
麟
，
而
蛇
種
民
黨
在
法
機
體

關
梅
功
能
，
鼓
撞
敢
指
轉
系
連
作
上
的
需
賽
，
主
要
在
二•• 

第
一
、
根
據
人
民
需
要
以
續
建
各
嗔
法
律
，
融
為
敵
府
施
鼓
興
人
捷
生
活
共
再
選
守
的
依
懂
。

掰
一
一
、
代
表λ
跪
，
監
督
鼓
府
的
各
種
行
股
擔
施
，
以
聽
傑
賠
意
敢
情
、
黨
任
政
活
的
落
實
。

這
一
一
想
功
能
集
結
構
叭
盟
會
一
身
，
遂
使
閣
會
黨
具
行
雙
「
民
權
」
〈
們
玄
=
Z
S
Z

〉
興
「
政
冊
權
」
〈
鍋
。
〈
Z
n
B
Z
Z

叫
苦
建
立
)
;
再

加
上
分
權
學
讀
本
以
制
衡
為
原
理
;
聽
此
，
行
政
部
門
與
立
法
器
問
之
悶
，
聽
攏
在
一
種
敵
對
的
鰻
度
上
，
而
時
常
發
使
科
訝
。
特
別
是

.. 

立
法

機
頭
兼
有
彈
潛
行
政
人
員
的
攤
力
，
因
此
，
「
其
結
樂
有
四

•• 

議
會
撤
力
過
大
，
不
兔
檻
用
蟻
撞
，
故
鵲
政
府
，
續
成
議
會
專
制
，
一
也
。
因
議

會
專
制
之
裁
，
政
府
續
施
，
不
能
臨
咐
，
軟
弱
之
殼
牌
，
為
麗
麗
聞
罪
授
議
會
，
常
陪
她
扒
潛
擾
狀
態
，
或
竟
成
露
議
會
之
工
具
，
之
蟻
。
如
為
強

硬
之
政
窮
，
又
不
晃
種
用
其
解
散
權
，
覆
政
始
將
紛
趨
按
議
甜
，
一
一
一
色
。
即
以
彈
動
權
之
行
使
誨
，
離
於
政
黨
政
治
的
錯
果
，
議
會
之
囑
按
政
府

黨
者
，
常
不
見
容
忍
放
佳
，
其
鵬
於
反
對
黨
者
，
又
不
完
吹
毛
求
麓
，
雖
慚
辦
公
卒
，
回
盎
」
〈
說
@
)
。

貳
、
權
能
區
分
的
行
政
權
與
立
法
權

國
艾
布
鑑
於
這
樣
的
激
弊
，
文
潔
如
權
能
不
分
乃
歐
美
敢
始
興
題
之
中
心
，
而
迄
今
未
有
龍
完
全
解
決
者
。
間
疇
，
行
設
鐘
之
擴
大
，
搞
政

恰
發
展
之
必
然
攏
向
;
隨
著
行
敢
纜
的
擴
大
，
立
法
擺
在
做
治
體
系
中
的
議
位
，
蠹
泣
輯
嘟
嘟
、
互
助
，
軍
代
往
督
的
章
法
至
上
、
閣
會
萬
能
之
觀

傘
。

因
鈍
，
攏
的
五
權
憲
法
，
以
權
能
區
品
均
為
聽
論
基
礎
，
將
爽
雜
在
閣
會
中
的
「
政
權
」
(
即
歐
黨
政
抬
舉
上
的
「
民
權
心
〉
析
分
為
丸

，
…
一
部
館
的
由
立
法
脫
來
執
行
，
一
一
部
份
肘
另
農
立
監
寮
說
來
執
行
，
再
加
上
去
權
態
法
已
有
的
行
酸
、
司
法
典
的
叫
們
所
新
設
立
的
考
試
等
五
個

蹺
闕
，
便
成
了
五
說
六
聽
了
。

五
院
甜
的
行
股
蝕
與
立
法
說
之
關
係
'
當
然
與

-
Z
J
構
分
立
之
故
府
與
鸝
脅
之
轉
譯
不
用
。
關
究
遣
數
中
，
雖
然
行
政
民
興
立
法
院
之
闊
係

，
無
具
體
現
確
的
規
定
，
但
我
們
從
他
的
有
關
論
連
中
，
並
拔
攝
其
理
論
推
斷
，
可
蹄
納
出
擬
定
一
語
輯
係
的
殘
續
重
要
舉
餾

•• 

u
u立
法
院
為
能
禪
機
蹄
，
不
再
以
立
法
權
牽
續
行
政
禱
，
而
應
叫
做
積
極
的
態
度
配
合
行
政
權
，
.
國
父
能
強
以
權
能
盛
分
與
五
權
分
立
叫



濟
歡
樂
代
議
鼓
治
之
弊
，
立
法
權
自
屬
治
權
範
闢
;
雖
在
「
孫
權
態
法
」
講
詩
中
說

•• 

「
立
法
接
聽
說
閥
混
盟
會
」
'
叮
錄
員
就
是
蠶
會
議
」

〈
註
@
〉
，
但
龍
文
說•• 

「
行
彈
鑄
槽
的
有
監
察
官
L
，
誰
且
它
們
之
鵲
「
是
一
樣
獨
立
的
」
〈
誼
@
〉
。
可
見
懿
艾
蹺
講
的
關
會
與
國
會
議

員
，
是
拇
鰱
過
權
龍
區
分
與
五
權
分
立
之
後
鵲
鵲
會
典
語
會
議
員
。
道
樣
的
圈
會
與
閣
會
議
員
與
一
一
一
攤
態
法
之
下
的
國
會
議
員
不
同
，
它
是
站
在

抬
攘
的
地
位
，
不
以
峙
的
極
個
衝
行
政
館
門
為
且
誨
，
一
間M
M積
極
配
合
行
股
戀
門
為
目
的
了
。

口
行
眼
鏡
為
全
盟
最
高
行
政
鐵
囑
，
鹿
為
在
說
制
中
央
肢
府
的
中
心
•• 

五
院
之
間
的
地
位
羅
相
響
，
然
依
其
各
自
住
麓
的
華
異
，
其
工
作
範

擱
姆
大
有
不
間
，
大
體
會
之
，
「
現
代
的
行
敵
機
聽
組
織
，
聽
了
最
真
行
政
當
輯
部
為
其
全
閥
的
行
敢
摳
蓋
以
外
，
還
有
其
所
屬
的
各
種
系
說
組

織
亦
各
有
真
讓
心
所
在
o

抑
的
如
接
聽
政
府
的
財
政
部
，
斐
國
教
婿
的
闡
釋
說
以
及
嚨
們
謊
說
制
的
行
政
阱
，
在
事
實
上
均
較
其
織
各
陸
器
為
黨
贅

，
體
然
成
講
故
府
的
鐘
心
」
(
註
@
〉
，
接
投
拉
闊
，
行
政
領
導
立
法
，
立
法
間
合
佇
政
，
乃
為
一
一
發
躇
係
之
又
一
讓
大
黨
則
。

臼
行
政
既
不
對
立
法
院
負
瓏
，
但
對
總
統
與
觀
民
大
會
負
囊
.
，
在
院
之
詞
既
本
分
說
間
輯
或
、
平
嚮
間
缺
一
以
建
髓
，
的
無
話
故
膜
驚
立
輯

院
負
寞
之
理
由
。
一
嚕
一
食
行
敢
蹺
，
關
文
初
+
乖
張
•• 

「
憲
法
幫
逆
之
後
，
自
各
縣
人
民
投
票
選
學
總
統
，
以
組
織
行
股
脫
」
(
誼
@
〉
興
「
行
設

首
領
說
是
大
總
統
」
(
草
@
〉
，
農
在
後
來
又
主
張
另
設
行
敢
說
長
，
雖
然
其
與
總
統
的
聽
係
未
具
體
說
騁
，
魚
以
民
闢
二
十
二
年
立
法
說
通
溜

之
嫌
革
起
草
原
則
•• 

「
提
敢
說
阻
畏
由
總
統
摸
名
，
經
立
法
院
之
同
意
汪
東
」
〈
誼
@
〉
與
二
十
五
年
叮
五
五
黨
革
」
第
五
九
龍

•• 

「
行
政
脫
拉

長
、
副
院
畏
、
故
發
委
員
、
各
郁
郁
長
、
各
委
員
會
議
員
畏
、
各
對
總
統
負
其
責
任
」
川
諒
命
三
一
項
議
要
文
歡
看
來
，
盟
行
敢
說
與
韓
麓
密
切

關
係
，
且
五
權
憲
法
臨
在
聽
說
萬
能
政
膀
，
間
建
立
萬
能
政
府
的
鸝
麓
，
則
在
強
化
有
數
權
，
臨
此
，
「
行
故
錯
藍
當
然
是
總
統
餾
〕
〈
段
會
〉

。
那
靂
，
行
敢
說
對
聽
說
負
責
，
聽
為
當
怒
之
事
。
而
根
據
權
能
區
分
謀
則
，
行
設
院
與
立
法
膜
費
對
國
民
大
會
負
責
。

岫
判
以
國
民
大
會
興
觀
說
調
解
行
設
院
與
立
法
臨
之
爭
議•• 

在
三
權
分
立
髓
的
儷
竅
，
行
政
機
臨
興
﹒
立
法
接
詞
是
友
相
聲
甜
的
。
實
行
內
臨
器

的
盟
家
，
以
不
館
設
葉
與
解
數
槽
，
友
相
牽
智
;
實
行
聽
統
簡
單
家
，
則
有
股
、
立
法
機
騙
，
獨
立
行
使
職
權
，
議
會
者
通
過
法
律
的
權
，
總
兢

則
審
交
游
覆
議
的
權
。
五
權
憲
法
間
要
蹺
雄
行
酸
、
立
注
互
相
牽
蟬
的
困
旦
河
，
您
若
蛇
二
者
發
生
爭
議
，
三
諸
如
持
處
罷
?
說
是
以
政
權
機
鶴
的
翻

民
大
會
與
位
居

-
a臨
之
上
的
指
撞
機
關
總
統
來
調
解
。
醬
究
雖
未
對
純
宿
嘴
確
指
示
，
然
暐
們
知
道
行
設
、
立
法
相
館
突
，
生
興
爭
的
是
政
治

晃
解
與
政
論
利
益
，
而
路
女
主
義

•• 

「
在
民
攜
種
蠱
的
時
代
，
管
理
設
府
的
芳
法
很
完
全
，
故
層
就
是
會
大
力
，
人
民
只
聲
招
自
己
的
意
覓
，

蘇
關
民
大
會
上
去
發
嘲
諷
，
對
按
政
府
館
以
攻
擊
，
便
可
以
推
鶴
，
對
敢
膺
加
以
頌
揚
，
使
耳
以
騙
取
閥
」
(
註
會
〉
，
在
遣
一
大
蕾
攤
的
選
伴
下
，

自
可
掌
關
民
大
會
來
數
議
會
艷
麗
之
窮
。

E
I於
總
統
，
鄭
其
地
位
軒
在
臨
之
上
，
「
黯
於
一
扎
說
有
一
種
自
然
的
聽
係
，
看
讓
我
腿
分
工
合
作
，
和

購
進
行
，
把
攝
家
眠
藥
做
好
。
如
有
院
數
溺
爭
，
由
他
調
解
」
〈
註
@
〉
。
臨
此
，
撞
見
大
會
與
總
統
，
對
於
一
行
政
院
與
立
告
院
的
觀
係
之
和
諧

試
通
行
政
饒
融
機
﹒
立
法
說
之
割
開
係

之
一
七



一
錢
達
蟻
，
總
第
一
七
期
(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)

…
二
八

，
使
負
有
東
大
驚
怪
。

鑫
、
現
行
憲
法
中
的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院
之
關
係

現
行
黨
法
第
五
十
三
緝
捕
燒
定
•• 

「
行
股
踹
蔣
國
家
最
高
符
政
磯
翱
」
'
乍
看
之
下
，
我
體
行
設
蹺
似
內
閣
鱷
閣
家
之
內
閣
;
勵
倘
若
依
第
五
十

七
據
各
款
規
定
，
則
行
政
民
與
立
法
院
之
蹦
諜
，
既
無
擔
不
信
任
棄
權
，
亦
無
提
請
解
縷
，
則
又
額
但
總
載
體
磁
獄
之
餾
務
院
。
要
之
，
「
我
讀

現
行
中
央
故
浩
制
度
，
飯
非
純
輯
之
內
閣
妞
，
雖
非
輯
釋
之
總
教
筒
，
乃
說
一
一
種
糊
慶
中
捨
鐘
敬
畏
為
林
牧
童
華
之
一
折
衷
的
蝴
絢
麗
耳
」
〈
@
〉

。
在
此
種
務
農
制
度
下
的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院
，
所
發
生
的
運
作
聽
係
'
的
有
下
列
各
魯
•• 

一
、
行
最
快
景
之
任
命
，
自
組
蛻
擺
在
經
立
嶽
雕
間
a
s
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
•• 

「
行
敢
院
院
畏
島
總
統
提
嘿
，
經
立
法
院
同
意
任
命
。
立
法
控
休
會
摺
筒
，
行
敢
說
院
提
辭
職
車
間
缺
縛
，
也
行
政
脫

器
院
畏
代
理
其
職
務
，
但
總
統
喝
酒
於
四
十
詩
內
都
講
立
法
間
召
樂
會
議
，
提
出
行
敢
說
脫
畏
入
選
擻
求
詢
意
。
行
敢
說
院
鈍
職
務
，
在
纏
繞
所
提
行

行
敢
說
躍
投
入
彈
未
種
立
說
說
同
意
前
，
由
行
敢
說
翻
脫
畏
暫
行
代
聽
」
。
依
蛇
蔑
矩
，
可
知
有
敢
說
說
畏
泛
接
笠
，
費
有
一
一
一
講
手
續

•• 

H
由
總
統
灑

統
灣
選
人
遷
，
冉
冉
正
能
院
接
笛
，
當
求
詩
意
;
白
由
就
聽
說
行
使
同
意
興
在
之
投
票
;
白
著
體
技
飯
館
同
意
，
倒
則
總
統
正
式
任
命
其
為
行
政
院
龍

長
;
若
不
問
麓
，
則
纜
車
總
統
一
冉
遴
選
提
名
讀
立
法
臨
行
使
同
意
攏
。
我
國
行
憲
迄
今
白
一
一
一
十
四
年
，
除
民
攝
一
一
一
十
八
竿
在
月
卅
一
日
，
對
聽
証

先
生
的
提
者
，
以
一
黨
之
差
，
未
擺
通
過
外
，
餘
皆
聽
聽
通
過
;
這
當
然
是
還
過
敢
黨
政
治
的
豔
活
運
用
。
詳
帶
此
辦
法
之
用
品
有
一
一•• 

件
是
助

益
攤
統
任
用
私
人
，
行
政
院
拉
長
入
選
，
說
帶
經
立
法
臨
行
棉
被
向
意
權
之
後
才
能
任
命
，
盟
拉
，
總
統
在
考
慮
λ
選
時
，
臘
神
品
說
道
韓
、
才
幹
、

品
聾
作
過
辭
之
潮
州
語
，
如
此
，
一
可
社
鐘
伸
進
之
緒
，
誰
可
使
簣
龍
有
過
之
章
，
為
盟
家
教
臘
神
。
甘
為
藏
少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說
的
對
峙
。
一
行
設
臨
與
企

法
院
髏
係
'
軍
在
積
極
左
騁
，
而
互
輯
之
酒
，
當
在
復
拉
攏
賴
，
自
鈍
，
行
政
院
院
畏
之
任
命
，
鑽
議
立
法
說
同
意
，
正
是
考
驗
其
能
否
得
鶴
立

法
院
支
持
的
先
聾
，
何
必
得
立
法
說
持
意
通
過
，
時
後
可
保
二
關
將
來
之
合
律
無
閱
(
誰
@
〉
或
謂
立
法
院
暫
行
改
院
提
畏
的
問
意
權
，
有
額
似
內

鵬
總
嚼
，
其
實
「
與
其
議
是
內
閣
錯
的
議
擻
，
無
事
說
是
禮
循
民
主
國
家
的
積
俄
較
為
槍
當
」
〈
註
@
〉
0

至
於
控
法
院
對
行
敢
說
投
入
選
無
主
動

提
名
槽
，
此
則
又
聽
於
總
統
獨
奏
。



一
一
、
行
數
陸
有
陶
立
搪
颺
撞
總
數
芳
齡
則
與
枷
擺
設
報
芝
賞
，
處
誼
賽
風
智
商
行
敵
鷗
實
輪
之
植

態
法
第
五
十
七
聽
掰
一
噴
•• 

「
行
政
院
有
向
技
法
民
提
出
施
政
方
針
及
鑼
鼓
報
告
之
費
。
立
法
委
員
在
男
會
嗨
，
有
冉
的
行
政
院
路
長
及
行
政

說
各
都
會
當
畏
質
輔
之
權
」
。
文
第
六
十
七
儼
•• 

「
就
能
曉
得
設
各
種
變
員
會
。
各
種
番
民
會
得
灘
講
故
府
人
員
及
社
會
上
有
關
係
人
騙
錢
都
判
會
鑼

搗
」
。
文
第
七
十
一
碟•• 

「
血
法
脫
開
會
時
，
關
係
說
院
晃
及
各
部
會
常
接
待
列
庸
陳
述
意
見
」

o

鑫
憲
法
第
六
十
八
線
麓
定
•• 

叮
立
法
說
會
期

，
每
年
二
訣
，
自
行
集
會
，
第
一
次
自
二
月
至
在
月
底
，
館
工
吹
自
認
九
月
至
十3
月
底
，
何
必
要
時
得
延
畏
本
」
，
而
立
法
院
組
織
法
第
十
入
峰
說

定
:
「
立
法
控
依
憲
法
第
六
十
七
線
之
規
定
，
設
左
列
賽
員
會

•• 

一
內
敵
委
員
會
。
一
一
并
交
委
員
會
。
三
聽
訪
委
員
會
。
間
經
濟
委
最
會
。
在
財

政
養
員
會
。
六
預
算
委
員
會
。
七
教
宵
委
員
會
。
八
交
通
委
員
會
。
九
邊
散
委
員
會
。
十
館
教
委
員
會
。
十
一
向
法
接
錢
會
。
十
二
法
鵲
養
員
會

。
竄
法
臨
於
必
要
詩
，
每
增
按
其
他
委
鼠
會
叢
特
種
委
員
會
」
(
說
命
)
。
爾
此
，
綜
合
上
海
，
可
得
m
H
立
法
說
閣
會
期
間
，
行
設
膜
蹺
鼓
何
必

讓
率
問
者
關
聽
會
酋
長
，
作
施
政
方
針
與
情
m
m
之
報
告
，
讀
者
月
庸
陳
溫
意
見
。
口
立
法
拉
各
委
員
會
閣
會
時
，
w
e還
講
行
敢
說
人
良
制
"
會
備
詢

，
並
得
對
行
股
院
說
我
及
行
敢
說
各
獨
陳
露
會
當
聾
，
還
行
質
詢
。
拉
薩
饗
略
加
細
討
論
質
詢
權•• 

「
議
員
在
議
會
中
向
政
府
議
鞠
當
畏
聽
其
代
褒

提
出
質
誨
，
不
論
客
酬
報
如
何
均
不
得
揖
韓
、
表
決
賽
謂
之
質
詢
」
〈
琵
@
〉
，
還
積
欄
度
不
行
於
總
統
懿
國
家
，
聽
符
於
內
閣
續
關
竅
。
我
盤
憲

法
對
按
質
詢
構
的
內
容
與
觀
序
，
並
無
規
定
，
只
在
叮
立
法
說
議
事
規
則
」
聽
六
十
二
蝶
一
冉
冉
七
十
釀
中
，
你
如
下
規
定

•• 

「
心U立
法
餐
具
即
臆
聽

起
之
實
繭
，
接
賀
龍
人
應
予
每
一
質
詢
後
，
那
時
答
績
，
但
經
費
論
人
伺
麓
，
得
逆
時
口
頭
答
覆
，
蹺
故
周
轉
面
審
視
。
口
被
質
詢
人
之
薔
茁
答

覆
，
聽
於
拉
到
質
詢
後
十
日
肉
，
送
自
艷
艷
咒
轉
知
賀
龍
人
，
井
列
入
議
事
自
鵬
報
甘
寧
項
。
紛
質
誨
事
咦
，
不
得
作
為
討
論
之
議
題
。
轉
被
賞
請

人
，
臉
為
保
守
盟
館
外
安
甜
甜
權
者
外
，
不
得
挺
絕
每
種
」
〈
@
〉
。
我
國
親
非
內
關
制
摺
竅
，
故
有
關
質
詢
權
的
規
定
，
當
引
龍
不
少
爭
議
，

其
是
非
得
矢
，
當
於
下
一
一
歸
中
，
轉
為
詩
擒
。

五
、
立
法
聽
對
行
教
臨
重
要
換
值
m
x
e
簣
問
轉
得
以
讓
鵬
移
a
m
聽
班
主
，
行
教
觀
悶
得
極
融
融
種
可
學
輪
車
轉
;

又
行
政
輯
對
法
雖
攬
續
擴
乏
法
轉
攤
等
不
覺
擇
時
，
亦
得
線
總
說
核
實
，
移
擴
種
礦

憲
法
第
五
十
七
繞
第
二
積
:
「
捏
一
法
院
對
於
行
設
院
之
重
要
設
質
不
蘭
時
縛
，
得
以
訣
譜
曲
研
諸
行
設
脫
變
更
之
。
行
鼓
院
踏
於
立
法
隨
之
決

議
，
嚇
得
體
總
統
之
該
可
，
油
價
請
拉
法
挽
回
被
議
。
覆
講
時
，
如
躍
出
席
章
法
委
鼠
一
一
一
分
之
二
維
持
原
決
議
，
行
政
接
關
長
聽
師
接
受
一
屆
演
講
講
辭
職

」
。
話
緣
第
三
項
艾
競
定
:
「
行
政
脫
對
於
技
法
院
決
議
之
法
律
案
、
積
算
案
、
按
約
案
，
如
翼
為
會
蜜
磚
難
行
時
，
體
總
統
克
棋
可
，
於
一
語
訣

試
諸
行
政
錢
與
立
法
饒
之
獨m
m

二
-
4丸



一
一
一
民
主
萬
輛
恤
，
報
第
七
踴
示
七
十
一

六
n
v

一
一
立
。

議
案
透
過
特
敏
說
十
日
肉
，
發
講
立
法
蹺
覆
議
。
攪
議
時
，
如
盤
出
席
立
法
委
員
一
一
一
分
之
二
麓
持
原
東
!
持
歡
晚
院
畏
蠹
部
接
受
一
路
設
議
或
辭
職

心
。
資
「
覆
議
」
制
度
，
黨
有
一
一
一
種
形
藤

•• 

一
是
議
會
內
部
立
法
程
序
上
的
讀
議
，
三
是
在
換
用
二
艷
麗
盛
會
中
，
下
議
說
對
上
議
院
還
據
法
案

的
積
議
，
三
是
閣
會
對
於
行
敢
接
聽
道
還
掛
耐
熱
能
種
議
。
一
→
一
權
分
我
國
家
，
間
閣
會
權
力
太
大
，
過
農
敢
將
無
龍
，
講
改
轉
院
蟬
鳴
真
象
，
乃
「
不

能
不
接
用
行
政
機
麗
的
要
求
聲
議
憫
，
以
為
說
衡
踐
踏
接
聽
專
撞
的
我
器
」
〈
註
@
〉
'
側
翼
盟
憲
設
第
一
線
第
七
項
第
一
一
款
規
甜
地

•• 

「
九
眾
議

說
及
審
議
說
廚
喘
擺
攤
之
法
案
，
於
成
為
法
律
麓
，
應
咨
捨
A
m
m
血
來
盟
聽
說
，
總
統
如
囊
唯
一
語
法
麓
，
聽
即
簽
署
之
，
否
則
囂
騙
的
異
議
疇
，
交
還
提
出

最
葉
之
議
說
。
一
該
臨
聽
聽
罷
寶
典
議
書
韓
戰
於
議
事
錄
，
然
後
還
一
行
覆
議
，
如
聽
饗
議
後
，
一
一
該
院
議
具
有
三
分
之
二
人
數
向
縣
通
過
該
項
法
案
，

鐘
即
將
該
請
黨
及
異
議
養
活
按
其
飽
一
蹺
，
該
聽.. 
亦
聽
加
以
覆
議
，
如
經
一
頭
蹺
議
員
-
3分
之
二
人
數
本
認
可
峙
，
一
該
項
法
曲
線
姆
說
為
路
律
」
〈
說

@
〉
。
我
聽
行
政
蹺
興
籠
統
之
蹄
餘
，
概
與
聽
稜
鵲
闊
竅
不
盡
輯
同
，
故
對
於
團
體
黨
護
之
行
便
，
不
自
躍
統
，
認
為
「
國
家
最
高
行
敵
機
轉
」
(

憲
法
第
五
十
一
一
一
接
〉
的
行
股
韓
東
行
便
，
說
艷
敢
說
行
使
縛
，
須
「
盟
總
統
之
機
一
句
」
，
使
總
輯
在
行
故
島
與
立
法
院
發
生
爭
議
時
，
聽
躍
沛
其
調

替
之
功
瓣
，
還
是
我
國
覆
議
攘
的
特
色
之
密
的
一
樣
。

輯
、
行
戰
前
會
糧
農
輯
之
各
環
路
據
漢
其
他
幫
腰
，
現
，
廳
提
也
較
謊
燼
攬

憲
錯
第
六
十
一
-
一
樣
規
漣
•• 

「
立
法
饒
有
議
決
法
律
案
、
預
算
翩
然
、
攻
擊
案
、
大
歡
樂
、
宣
戰
血
染
、
捕
和
黨
、
蜂
的
察
及
鸝
家
其
他
畫
報
當
官
吩
咐
憫

之
權
」
，
其
中
，
對
於
挂
律
裳
，
立
法
院
豈
有
依
法
提
出
之
權
，
頭
其
他
各
囂
，
是
否
獨
照
黨
設
第
五
十
人
接
第
二
萬
巍
定-h
「
行
政
民
陸
長
，

各
鵲
會
首
畏
，
續
將
雄
行
提
出
於
立
說
說
立
法
彈
案
，
預
算
樂
、
壞
巖
麗
、
大
教
鑫
、
宣
戰
察
、
她
冊
和
葉
、
麗
的
鑼
鼓
其
越
重
要
專
項
，
成
涉
及

各
部
會
共
商
瞋
係
之
事
贅
，
攤
出
按
每
刊
歡
脫
會
議
議
快
之
」
'
付
給
鑽
由
行
致
說
聽
聞
法
第
擾
，
抽
得
翻
N
M議
決
?
還
是
也
有
草
動
護
案
權
?
說
聽

係
二
說
讓
權
行
使
甚
聾
，
不
得
本
搏
精
楚
。
按
照
各
闢
個
重
之
演
瓏
，
一
向
發
出
提
案
護
海
翻
會
專
有
聽
翱
會
興
致
酷
的
皆
有
，
實
露
一
不
得
不
然
之

禪
勢
。
蓋
行
敢
接
鎮
海
立
法
權
罷
然
啦
。
發
器
「
立
法
說
組
織
法
」
第
七
慷
規
矩

•• 

「
立
法
警
員
提
出
之
議
案
，
際
先
鑑
誤
會
討
論
」
〈
設
@
)

，
對
聽
黨
範
噩
並
無
明
擺
設
嘴
，
但
立
拉
伯
龍
對
預
算
黨
無
聽
黨
攏
，
屁
巴
屬
無
可
提
艇
，
至
齡
競
酸
、
.
叫
人
輯
、
宣
戰
、
儡
娟
和
、
梅
鈞
各
案
，
皆
典

人
民
、
噩
靂
，
有
盤
一
大
科
薯
，
照
現
代
醫
家
之
萬
能
霄
，
自
「
露
自
行
政
瞬
之
獎
賽
活
請
審
議
，
立
法
院
離
得
為
之
講
授
，
而
不
得
選
岳
提
軍
以
聽

議
快
，
較
為
過
神
A
L
《
挂
@
〉
。
霞
鈍
，
行
敢
說
會
議
所
難
接
通
過
之
各
種
法
麓
，
聽
暴
自
總
統
客
還
立
法
脫
講
演
講
過
，
才
能
合
佈
貨
訝
。

文
態
法
第
五
十
九
慷
•• 

「
持
股
臨
於
會
訐
年
度
開
給
三
擴
月
前
，
鑫
聽
下
年
農
預
算
案
揖
由
設
立
法
說
」
，
又
諸
法
第
七
十
蝶
規
定

•• 

「
立

法
說
對
於
行
歡
聽
臨
的
提
預
算
議
，
不
得
為
增
加
友
也
之
提
議
」

o

預
算
際
為
盟
家
幫
其
下
年
寰
的
故
入
斑
血
之
預
計
，
我
鸝
傾
算
法
最
定

•• 

各



級
教
謂
之
預
算
，
了
會
計
年
度
辦
睡
一
次
，
丸
一
切
所
入
及
支
出
，
均
應
編
汰
，
分
第
攤
頭
輝
、
單
位
預
算
、
單
位
預
算
之
分
預
算
、
關
囑
單

位
讀
算
、
蹄
鸝
單
位
預
算
之
分
預
算
五
種
，
又
各
按
其
性
質
，
分
為
雖
常
與
臨
時
二
門
;
中
央
鼓
府
預
算
，
由
各
級
議
閱
單
位
編
制
默
擬
定
單
位
預

算
與
對
聽
釀
位
預
算
，
諸
實
中
典
主
計
機
關
，
中
央
主
訐
檔
閻
麗
編
為
擬
定
聽
預
算
霄
，
然
後
由
有
鼓
說
提
前
於
立
法
民
議
決
之
〈
詮
@
〉

0

瓷
各

盟
議
會
館
疲
乏
起
囂
，
皆
在
欲
以
人
一
畏
選
舉
代
潰
，
以
種
議
議
會
，
監
督
國
家
之
鸝
稅
收
有
無
被
當
政
者
萍
蠶
聞
支
為
主
摸
底
的
。
然
預
算
慨
持
按

律
，
亦
非
規
定
鷗
家
典
人
民
之
間
權
利
聽
務
的
鵲
係
'
故
預
算
案
者
如
下
之
特
點

•• 

心V預
算
麓
的
擺
出
，
屬
於
行
政
機
關
的
權
囊
，
立
能
脫
機
關
絕
無
主
動
擺
攤
槽
，
且
對
預
算
案
酷
無
否
決
之
臨
街
，
即
其
修
車
攤
之
行
便
，

難
受
招
當
之
限
制
。

口
每
一
年
之
預
算
，
應
提
會
訐
年
度
觀
輸
駒
，
還
諾
立
法
臨
議
決
，
旦
真
審
議
，
應
允
於
其
他
一
留
議
麓
，
蓋
不
錯
鈍
，
財
掛
時
各
去
聲
嚷

聽
將
無
預
算
一
句
孰
籽
，
…
切
敵
務
將
陷
於
停
頓
。

的
固
國
家
不
可
一
路
無
數
吏
，
故
體
轉
業
擒
一
時
不
能
成
章
，
側
的
聽
由
立
法
院
議
定
譜
數
辦
法
海
知
持
股
撓
，
立
行
脫
脫
尚
可
放
搏
，
上
一
年

之
預
算
，
以
有
按
執
行
國
家
之
故
宮
。
我
閣
預
算
法
捕
歸
回
十
九
慷
規
定
那
楚
。

齡
為
銬
在
﹒
立
法
人
具
有
辦
蟬
的
帆
，
，
冊
致
加
重
人
罵
納
稅
之
負
擔
，
故
各
路
議
會
制
皆
不
得
講
增
詣
支
出
之
髒
歌
，
.
如
黎
國
嘲
想
法
都
七
十
接
競

定
是
。我

關
會
計
年
度
自
每
年
七
月

-
E
聽
錯
，
能
預
算
法
第
四
十
八
鞭
競
定
•. 

「
總
預
算
鑫
聽
於
五
丹
竄
叫
做
輯
出
立
法
脫
議
訣
，
並
於
六
丹
十
五

思
以
輯
出
總
統
去
布
占
'
，
'
，
于
，
預
算
中
有
聽
守
鸝
嚮
之
部
分
，
不
予
合
布
」

0

至
於
其
審
議
，
起
於
第
四
十
單
蝶
規
定
•• 

「
說
法
臨
審
議
離
預
算
案
時

，
臨
行
設
民
畏
主
針
瞬
間
及
財
致
器
畏
列
席
，
分
聽
報
告
擴
散
計
劉
及
叢
入
、
鑽
出
預
算
緝
製
之
繞
過
」
'
立
法
說
對
按
預
算
案
之
審
議
，
自
聽
依

法
不
得
為
增
館
沒
出
之
決
議
，
權
發
一
例
外
•• 

即
說
話
說
船
均
在
敢
說
所
提
臨
預
算
案
之
經
聽
總
數
額
言
，
雖
不
得
為
增
揮
之
議
，
然
著
對
預
算
案

所
列
各
科
目
之
聲
費
，
予
以
揖
彼
注
說
，
或
對
各
科
間
有
品
的
變
麓
，
閉
路
提
議
案
以
舉
辦
萊
種
專
業
，
須
為
閱
接
性
支
出
時
，
本
縣
此
接
〈
註
@

)
。

館
各
機
關
倘
依
法
律
害
造
懿
或
迫
減
糢
傲
骨
峙
，
.
亦
可
請
求
龍
說
審
議
(
預
算
法
第
七
十
一
t

七
十
四
體
)
。
於
路
數
遭
逢
蠹
大
事
故
，

如
預
算
法
第
七
十
五
條
所
究
各
項
•• 

臨
防
酷
刑
愈
設
施
棄
戰
琴
、
國
家
經
濟
上
讓
大
變
故
、
重
一
大
提
艷
、
緊
急
重
大
工
程
、
不
定
期
或
撒
一
汝
之

故
事
響
，
均
可
出
行
政
院
於
年
聽
聽
頭
算
外
，
提
部
棋
村
鎮
頭
算
。
此
為
緊
急
鑫
賽
之
措
施
，
亦
露
露
家
安
所
需
要
。

/ 
/ 

試
論
行
政
接
與
立
法
院
之
樹
係



一
民
主
議
學
級
數
七
鑽
(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〉

一… 
一
一一
一

五
、
立
法
闢
攤
前
峙
，
行
歡
聽
鵬
是
泛
各
部
會
首
畏
縛
列
霹
揀
起
意
見

是
攘
攘
憲
法
第

t
十
…
儼
巍
定
所
鑫
生
的
聽
保
，
該
條
文
云
•• 

「
立
法
脫
照
會
疇
，
闊
樣
說
院
長
及
各
部
會
當
得
列
露
陳
憩
意
見
」
。

為
什
麼
要
這
樣
規
定
呢
?
器
或
晚
飯
本
其
平
衡
、
配
合
之
原
則
，
叫
做
還
被
此
之
了
解
與
溝
通
，
並
昂
昂
樣
一
此
朝
潛
接
與
牽
制
，
所
以
，
在
立
最
瞬

間
會
峙
，
由
行
敢
說
晚
間
將
與
各
都
會
當
畏
列
席
樣
述
蠶
豆
，
便
是
一
種
好
辦
法
。
聽
誰
蔥
的
是
，
所
謂
「
立
注
院
開
會
」
'
當
包
話
立
法
說
脫
會

、
立
法
蹺
全
體
賽
叢
會
與
各
委
員
會
會
議
;
宿
行
聽
說
酷
接
與
各
部
會
爾
提
路
主
動
要
求
訓
列
席
陳
連
意
見
井
，
輸
得
被
邀
出
席
以
釀
湛
意
覓
，
說

囡
語
環
飯
條
文
之
盟
賞
。
講
權
利
據
設
兼
義
務
陳
設
，
故
行
設
脫
脫
接
與
各
幫
會
當
錢
，
不
得
無
正
常
理
由
拒
輯
立
錯
誤
心
，
'
，
心
灘
藉
。

行
敢
說
悶
熱
就
按
蹺
，
在
現
行
筆
法
規
定
下
噴
發
生
的
攤
係
，
不
外
以
上
所
述
各
種
，
撥
著
故
據
齒
艾
五
權
態
法
悍
的
提
一
本
的
腳
原
則
肘
，
來
接
討

現
，
有
關
舔
'
並
試
接
改
進
之
諧
。

肆
、
分
析
撥
討
與
改
進
獨
見

我
們
可
以
能
下
面
三
罷
角
度
來
續
討
要
行
禮
法
有
關
行
監
控
關
係
龍
混
定
﹒
.

付
現
行
憲
法
是
訊
前
進
背
權
籠
區
分
謀
劍
，
使
立
法
院
擠
成
政
權
纜
聽
以
減
弱
行
政
腥
功
能
?
敏
髒
創
此
事
，
鋪
研
究
研
擴
權
、
龍
之
範
鸝

•• 

「

在
人
民
一
方
麗
的
心
人
權
，•••••• 

是
研
討
會
臨
個
攘
，
道
m
m個
權
是
選
學
權
、
體
站
站
權
、
鸝
制
纜
、
被
決
權
。
在
政
府
一
方
富
的
，
是
黨
有
五
倍
撞
，

這
五
禪
機
是
行
政
權
、
立
能
權
、
司
法
權
、
海
賦
權
、
監
察
權
」
〈
詮
@
)
，
可
昆
「
權
」
的
範
雷

a
A拇
選
舉
、
罷
免
、
創
甜
、
賽
決
臼
攜
掰
霄

，
「
至
於
民
權
之
實
惜
與
民
權
之
行
便
，
當
待
選
舉
輯
、
罷
免
法
、
創
體
法
和
獲
決
拉
伯
競
定
之
後
，
乃
龍
悉
其
黨
相
與
竄
蘊
」
(
誼
會
〉
，
也
就

是
囂
，
如
何
敝
人
民
有
敷
管
琨
故
婿
，
還
聲
彈
護
自
種
法
律
的
鐘
行
駛
鑽
來
違
裁
。
一
路
現
行
憲
法
第
二
十
台
接
規
定

•• 

「
翻
民
大
會
之
職
摟
如
在

•• 

一
選
舉
聽
說
鸝
嚮
統
。
一
一
罷
昂
昂
總
統
鸝
醜
攏
。
一
一
一
轉
故
攤
法
、
。
白
靈
訣
﹒
立
法
院
所
提
之
章
法
修
正
案
。
鞠
於
劉
樹
種
快
二
樓
，
除
鵰
項
第
三
第

密
二
款
鐵
挖
外
，
使
全
國
有
半
數
泛
聽
市
曾
聽
行
使
觀
樹
種
接
一
一
項
戰
權
峙
，
由
器
民
大
會
備
定
醫
挂
並
一
符
使
之
」
，
其
職
攤
質
與
醫
艾
臨
別
彈
…

想
諧
，
有
重
大
蓋
其
•• 

科
其
選
舉
、
罷
免
斃
象
不
及
於
總
兢
、
翩
籠
統
丹
之
中
央
故
府
官
員
，
白
菜
創
艷
、
翟
決
一
一
權
之
行
吏
，
頓
多
數
肘
。
而

現
在
黨
法
戰
線
建
立
法
控
「
代
竣
人
民
行
使
立
法
權
」
(
第
六
十
二
鹼
〉
'
考
其
職
攤
期
布
什
們
嚮
定
法
律
攏
，
口
融
接
頭
露
賽
、
成
嚴
案
、
大
赦

賽
、
黨
戰
察
、
講
韜
晦
熱
、
籬
約
鑫
興
霞
翩
然
其
飽
重
要
事
項
之
攏
，
的
同
意
任
命
權
，
M
W議
決
鸝
庫
鵡
鵑
省
體
費
之
攘
，
助
解
訣
中
央
與
總
方
寧
權



爭
議
之
權
'
的
擬
定
憲
法
修
正
案
之
權
，
的
質
詢
權
。
其
中
以
同
意
任
命
權
、
議
抉
預
算
權
與
質
詢
權
，
所
引
起
爭
論
最
多
，
甚
至
有
主
張
「
這

三
種
權
是
應
該
歸
於
國
民
大
會
行
使
的
」
(
註
@
)
，
惟
照
權
能
區
分
論
，
國
民
大
會
並
非
立
法
機
關
，
因
此
，
議
決
預
算
案
與
行
使
質
詢
權
，

理
當
劃
屬
立
法
蹺
，
獨
同
意
任
命
權
，
有
政
權
之
性
質
，
「
立
法
權
在
五
權
憲
法
下
配
為
治
權
，
在
理
論
上
以
政
權
性
質
之
同
意
權
賦
之
立
法
權

，
顯
然
矛
盾
不
通
」
(
註
@
)
，
因
此
，
立
法
院
對
行
政
脫
脫
長
之
同
意
任
命
權
，
雖
有
前
述
之
各
種
作
用
存
在
，
然
若
站
在
權
能
區
分
興
五
權

分
立
之
觀
點
言
，
則
立
法
脫
顯
然
處
於
行
政
臨
之
上
，
而
隱
含
三
權
憲
法
之
特
色
了
。
況
且
，
現
行
憲
法
對
立
法
委
員
，
並
無
明
顯
以
「
政
權
」

管
理
的
力
量
存
在
，
致
使
立
法
權
過
度
膨
脹
，
有
直
逼
西
方
「
萬
能
國
會
」
之
勢
，
其
對
於
行
敢
說
與
立
法
院
之
應
有
關
係
的
破
壞
，
至
大
且
鉅

'
這
是
一
個
很
嚴
重
的
缺
點
。

口
現
行
憲
法
對
行
政
脫
、
立
法
說
關
係
'
是
否
能
著
重
為
合
作
而
分
工
，
非
為
牽
制
而
分
權
?
五
權
憲
法
之
最
高
理
想
，
為
造
成
萬
能
政
府

，
此
有
賴
各
脫
積
極
的
分
工
合
作
;
而
非
消
極
的
互
相
牽
制
，
尤
其
是
行
政
說
與
立
法
院
。
就
現
行
憲
法
言
，
「
基
本
上
尚
無
背
於
五
權
憲
法
的

理
論
，
惟
稍
嫌
偏
重
於
二
者
之
消
極
制
衡
作
用
」
(
註
@
)
，
何
以
言
之
?
因
為
行
敢
說
說
長
由
總
統
提
名
，
經
立
法
院
同
意
後
任
命
之
;
並
且

立
法
既
得
聽
取
行
政
脫
施
政
報
告
，
並
有
質
詢
權
與
移
請
變
更
重
要
政
策
權
，
而
行
政
脫
則
得
經
總
統
之
按
可
，
有
移
請
覆
議
權
。
此
二
者
之
前

者
頓
總
統
制
，
而
後
者
類
內
閣
制
，
雖
然
，
行
政
脫
興
立
法
院
之
爭
議
，
不
致
有
內
閣
制
府
、
會
之
爭
來
得
嚴
重
，
但
總
覺
偏
重
復
此
制
衡
之
關

係
'
缺
乏
積
極
互
助
的
精
神
。
尤
重
要
者
，
憲
法
第
五
十
七
條
規
定
•• 

「
行
政
脫
依
左
列
規
定
，
對
立
法
院
負
責
」
'
最
有
傷
五
說
分
立
而
相
成

之
美
意
。
照
國
矢
遺
教
原
意

•• 

「
五
說
皆
對
於
國
民
大
會
負
責
」
(
註
@
)
而
「
五
五
憲
草
」
第
五
十
九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行
政
屁
眼
長
、
副
脫
畏

，
政
務
委
員
，
各
部
部
長
，
各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各
對
總
統
負
其
責
任
」
(
註
@
)
，
第
四
十
六
條
規
定
•• 

「
總
統
對
國
民
大
會
負
其
責
任
」
，

實
即
行
政
脫
亦
對
國
民
大
會
負
間
接
責
任
。
而
憲
草
第
六
十
三
陳
規
定•• 

「
立
法
說
為
中
央
政
府
行
使
立
法
權
之
最
高
機
闕
，
對
國
民
大
會
負
其

責
任
」
'
此
則
明
白
顯
示
立
法
脫
為
治
權
機
誦
，
並
且
消
除
了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院
直
接
發
生
衝
突
之
可
能
性
，
在
運
作
關
係
的
設
計
上
，
比
現
行

憲
法
要
高
明
一
此
)
7

臼
國
民
大
會
與
總
統
是
否
在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說
關
係
上
，
發
揮
其
調
解
之
功
能
，
若
照
「
五
五
憲
草
」
規
定
看
，
頗
能
發
揮
調
解
之
功
能
，

憲
章
旺
規
定
行
政
脫
脫
長
、
副
眼
畏
，
政
務
委
員
由
總
統
任
見
之
，
並
對
其
負
責
，
而
「
總
統
對
於
立
法
說
之
議
訣
，
得
於
公
佈
或
執
行
前
提
交

覆
議
;
立
法
說
對
於
前
項
安
覆
議
之
案
，
經
出
席
委
員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之
決
議
維
持
原
案
時
，
總
統
應
即
公
佈
或
執
行
之
，
但
對
於
法
律
案
、
條

約
案
，
得
提
請
國
民
大
會
接
決
之
」
(
第
七
十
條
)
，
此
規
定
與
現
行
憲
法
不
同
者
•• 

H
現
行
憲
法
之
移
請
覆
議
權
，
讀
由
總
統
，
或
行
政
脫
得

總
統
之
按
可
始
行
，
而
憲
章
配
以
行
政
說
長
等
對
總
統
負
其
責
任
，
則
由
總
統
直
接
提
交
立
法
膜
覆
議
，
行
政
院
固
無
此
權
，
然
此
權
經
總
統
獨

試
翰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院
之
闕
係

一
一一
一一一一



一
民
主
錢
學
報
第
七
棉
紡
(
七
十
二
年
六
月
)

二
二
凹

路
運
用
，
乃
您
可
見
其
居
中
調
和
之
力
。
何
黨
誰
規

-
m此•• 

「
立
龍
說
艷
艷
緝
捕
情
鍵
設
讚
議
之
騙
來
，
擺
出
蹄
聲
真-
3分
之
二
以
上
之
快
讓
維
持
臘
議

時
，
總
統
勝
即
公
佈
識
執
行
之
」
'
環
線
本
上
和
現
行
禮
法
第
一
紅
十
七
繞
第
二
損
和
第
一
一
一
柵
憫
之
規
矩

•• 

「
館
聽
聽
譚
心
立
法
接
鼠-
3分
之
一
一
雄
持
原

麓
，
行
脫
脫
脫
闖
闖
縣
財
接
受
數
控
濃
濃
辭
職
L
Y小
悶
，
概
可
路
兜
府
、
會
能
嚮
兜
攪
轍
，
及
可
倪
使
總
統
聽
聽
考
讓
其
提
交
螂
偏
激
權
之
行
飯
，
化

恥
的
議
審
樹
為
積
楓
樹
戲
。
借
聾
一
黨
文
競
定
•• 

「
對
於
能
伸
樂
、
臨
綿
綿
案
，
得
提
議
關
民
大
會
報
快
之
」
，
此
一
聽
鑄
顯
示
法
律
索
、
條
約
葉
之
議

要
怪
，
一
一
則
為
顯
示
關
罵
大
會
握
一
行
政
權
、
立
法
權
中
間
，
調
和
瘡
的
勝
之
﹒
潛
能
。
丸
此
皆
知

•• 

現
行
憲
龍
對
持
敏
銳
興
立
拉
伯
銳
的
爭
議
之
調
解
，

盟
員
大
會
所
能
盡
力
者
甚
擻
，
需
聽
兢
兢
能
盡
力
者
，
亦
不
獨
讀
擾
有
敷
益
。

一
、
取
消
立
法
陸
對
行
鼓
聲
韓
憂
之
行
使
同
意
權
，
議
將
乏
穆
軍
接
種
民
大
會
之
下

國
文
說
過
•• 

「
聾
法
體
定
之
後
，
由
各
縣
人
民
投
票
選
舉
總
統
，
以
鐘
韓
行
敢
臨
;
選
舉
代
議
士
，
以
組
織
立
法
說
;
其
他
點
脫
之
院
長
，

由
總
兢
得
血
法
之
間
意
府
委
任
之
」
〈
詮
@
〉
，
還
中
間
個
舍
之
間
細
問
題
•• 

份
是
離
親
是
否
兼
任
行
政
院
長
?
口
是
若
不
兼
任
，
則
行
政
脫
果
聽

航
船
持
鑫
生
?
對
前
一
個
，
聽
凍
爭
論
不
一
，
誰
最
具
體
的
理
由
，
聽
聽
“
是
「
中
華
民
闢
竅
妝
草
岫
娘
說
明
醬
」
申
辦
一
站

•• 

「
一
、
蹄
於
行
眩
，
就
臨

聽
教
對
瞬
間
大
會
負
殼
，
問
行
教
諦
施
心
繪
聲
引
離
黨
任
閉
關
，
口
均
按
說
漿
，
鋪
有
待
儷
將
晚
間
阿
爾
良
弱
，
即
可
議
廳
槽
勢
舟
，
'
，
心
嚮
棋
，
一
冊
叫
月
光
蘭
地
位

心
智
麗
搖
之
攤
。
一
一
、
行
政
能
與
其
它
各
說
悶
，
職
權
L
L
.
-
何
時
不
見
發
生
爭
議
。
行
政
脫
口
丹
說
院
長
，
則
總
統
地
設
較
為
龍
鈍
，
可
缺
鄭
四
十
五
線

之
麓
罷
，
召
集
會
繭
，
以
賢
解
決
。
一
-
7
行
敢
說
事
務
繁
劇
，
船
不
另
設
說
英
搞
自
纏
繞
綜
攪
，
則
恐
自
務
叢
鐘
，
轟
理
廠
易
」
〈
競
@
〉
。
劉

鈍
，
「
五
五
黨
革
」
興
現
行
憲
法
都
恭
聽
較
外
，
但
刀
設
行
股
院
院
長
，
還
是
符
合
國
艾
遺
數
精
神
的

•• 

推
行
政
民
畏
應
如
何
產
生
呢
?
連
閣
大

鎮
黨
甘
冒
帳
單
定
•• 

「
盟
民
大
會
對
於
中
央
蠶
蔚
官
員
，
有
選
舉
權
，
有
種
晃
權
」
〈
註
@
)
倒
乎
行
股
民
民
旻
蔥
由
國
民
大
會
選
舉
產
生
，
給
你

盤
文
在
民
權
主
義
第
六
講
中
，
單
N
M寫
入
民
四
個
政
權
的
行
便
，
讀
持
完
整
立
法
之
後
才
戶
汀
，
則
對
國
民
大
會
選
舉
、
罷
免
之
對
象
，
倒
有
所
保

留
;
不
矗
此
也
，
我
們
若
依
據
五
權
憲
法
智
的
總
統
興
行
股
脫
之
分
層
負
責
的
轉
譯
孺
論
，
當
知
總
統
、
制
鵬
總
絞
說
己
，
晶
體
罵
大
會
選
舉
，
並
對

其
負
敢
指
責
任
，
則
其
下
之
打
聽
院
長
與
各
都
會
首
畏
，
為
總
統
研
任
免
，
並
對
總
統
負
臨
接
責
任
，
布
對
誼
民
大
會
負
時
接
責
任
，
實
為
付
給
然

之
結
論
。
教
「
-
a五
嘲
撤
軍
」
第
r
a十
六
接
競
定•• 

「
行
脫
脫
按
說
授
、
觀
能
接
各
一
處
，
故
輯
發
真
對
于
人
，
酪
聽
說
在
聽
之
」
。
其
興
現
行
擺

法
最
大
不
閱
有
一
γ
﹒
付
在
總
絞
者
權
接
在
聽
攤
，
閱
本
紙
有
攤
各
攤
站
起
，
何
在
不
付
你
蜘
輒
就
能
脫
之
間
態
。
現
符
黨
法
對
佇
敢
說
提
艦
也
方
式
，
之

麓
定
關
亦
有
若
干
好
處
，
然
鸝
艾
蹺
素
會
嘴
行
敢
說
院
瞬
間
續
提
法
脫
行
使
詢
盤
任
強
權
之
說
，
而
撰
其
章
法
前
那
麓
，
聽
受
三
權
分
立
總
統
輔
之

聲
響
。
聽
蹺
行
憲
法
看
，
一
間
接
連
權
能
聽
分
之
理
論
，
再
則
敏
鑽
在
躍
分
立
，
地
位
平
等
志
原
則
。
欲
求
改
進
，
讀
變
更
單
行
憲
法
第
革
十
五



3
3
"

句

t
s
t
4
a
1
，

1
4羽
涓
涓

蝶•• 

「
行
股
院
院
也
聽
錦
帆
聽
名
，
攔
閥
混
妝
院
間
聽
任
命
之
」
為
叮
政
院
院
漿
糊
聽
說
在
聽
之
」
，
如
悅
來
，
概
可
我
賊
"
或
擺
擺
法
下

的
總
統
制
之
特
色
，
另
一
方
髓
，
也
不
致
動
旗
在
權
分
立
之
替
。
艾
現
行
聽
法
第
五
十
六
接
聽
建
•• 

「
行
敢
脫
國
晚
間
咒
，
各
審
會
曾
提
及
不
管
都

會
之
政
務
委
員
，
臨
行
敢
說
聽
美
援
請
總
統
任
命
之
」
'
昆
「
五
一
立
憲
革
」
第
五
十
六
藤
(
晃
懿
〉
與
第
五
十
八
儼
•. 

「
持
政
說
各
督
部
長
，
各
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自
聽
緝
私
按
政
藹
委
員
中
任
命
之
;
有
鼓
農
民
長
、
副
院
長
，
得
兼
任
前
項
霄
長
草
委
員
畏
」
的
現
定
要
好
，
盟
第
行
政
既
為
首

長
制
，
若
行
政
拉
長
得
露
說
之
任
命
，
則
其
他
人
選
自
其
提
請
任
命
，
當
較
一
體
自
聽
藐
任
命
，
為
能
聾
氣
相
求
，
和
諧
共
蠢
，
以
造
一
驕
人
民
也

。

2
、
故
聽
一
-
誰
讓
囊
a
m賣
鵲
起
行
使
披
備
，
以
聽
瓷
獸
行
玫
模
糊
起
絢
祖
祖
嘯
輯
、
黨
韓
戰
積
極
輔
助
一
起
功

價
胸
攤
為
內
鸝
鵝
震
之
嚴
翰
，
其
用
撩
撥
潛
議
議
員
對
當
政
嘴
詢
，
以
聽
捕
綁
在
載
的
興
相
?
以
之
作
為
輔
諸
法
律
或
缺
隸
之
憑
艙
，

並
可
聞
之
能
使
數
請
教
道
，
以
維
持
民
生
敢
抬
之
聽
擁
護
作
;
赦
我
關
五
權
譜
法
將
之
接
嶄
露
治
權
中
的
或
法
擺
之
一
一
部
份
，
是
很
惜
當
的
小
」
，

在
瓦
聾
草
」
第
六
十
五
接
競
定•• 

「
關
於
立
法
事
情
嘿
，
立
法
院
得
向
各
脫
、
各
器
、
各
委
員
會
提
臨
質
詢
」
，
現
行
憲
告
露
在
十
七
聽
聽
一
叫
樹
那

規
定
立
法
民
對
行
設
龍
之
質
藹
權
。
惟
行
憲
迄
今
，
幫
於
質
詢
權
之
行
使
，
每
多
不
能
會
入
滿
意
，
考
其
原
因
，
我
國
政
語
文
化
為
低
，
立
法
委

員
亦
多
有
不
譜
法
律
議
不
遵
立
法
院
議
事
規
則
者
，
其
一
-
也
;
賠
立
法
脫
議
事
本
身
不
努
完
善
，
未
能
滿
足
五
權
憲
法
之
值
精
神
，
其
二
也
;
至
若

別
有
用
心
者
，
以
質
搗
權
為
打
高
空
之
工
具
，
則
等
措
下
之
安
。
查
實
行
質
詢
儷
度
最
早
的
美
國
，
對
議
員
提
質
詢
的
主
義
，
夸
諸
多
峰
件
之
限

制
，
如
抖
每
一
議
貧
窮
摺
故
難
，
每
日
為
一
一
一
次
，
口
擠
搗
寧
轄
必
與
酸
甜
之
職
掌
有
蹺
，
份
正
在
議
會
中
進
行
答
韓
之
問
題
，
不
得
質
詢
，
倒
不

得
敝
人
身
放
擊
，
帶
發
黨
發
已
聽
見
，
或
攝
象
原
則
的
，
餵
定
槽
勢
，
不
得
做
為
質
詢
嚀
。
我
盟
的
封
關
三
十
七
年
就
另
一
一
十
話
，
立
法
院
掰
一
會

期
與
第
一
一
次
會
議
續
建
「
章
法
院
織
聯
規
划
」
後
，
聽
聽
髒
謊
，
路
以
滅
較
健
繭
讓
對
抒
故
蹺
之
樹
轍
串
串
制
，
並
蹲
求
其
發
揮
積
籠
濟
助
之
功
，

並
說
其
改
進
之
康
熙
如
下
•• 

叫
立
能
餐
具
質
詢
，
聽
得
十
五
人
識
十
五
人
以
上
之
轎
饗
議
備
議
，
藉
昭
樹
盤
。
口
質
詢
持
認
聽
有
強
制
限
制
，
覓

得
有
人
持
擴
大
發
高
論
，
宿
影
響
其
他
餐
具
之
賞
諦
。
門
口
質
誨
內
容
，
需
揭
去
務
盔
，
不
得
鑄
在
路
。
叫
開
質
詢
性
質
，
聽
寫
書
具
體
問
題
者
，
非

為
廣
泛
之
原
則
悶
。
鑄
質
誨
態
度
，
在
提
出
疑
難
，
要
求
釋
說
，
而
非
意
氣
用
事
，
發
言
題
誨
。
再
者
，
立
法
委
員
當
知
糞
誨
權
重
非
是
使
立
法
攝

關
至
上
的
法
寶
，
接
質
詢
權
外
，
用
以
表
示
監
督
鼓
窮
的
工
其
，
尚
有
決
讀
書
請
變
更
權
與
提
案
權
，
以
及
監
察
民
各
權
，
這
些
都
要
妥
善
配
合

，
才
能
提
進
行
數
接
與
立
法
院
之
關
係
。

絨
線
行
政
鏡
與
立
法
院
泛
關

m
m



叫
叫
悍
的
這
援
學
教
帽
，
化
纖
〈
七
十
二
年
六
寫
〉

一
、
改
進
軍
黨
攘
的
符
籠
寫
詩
，
血
清
捕
持
股
權
之
龐
鶴

一
一
二
六

有
一
致
脫
畏
與
總
統
、
立
法
拉
聽
樣
，
觀
經
全
盤
改
變
，
則
容
觀
禮
讓
權
之
行
罷
，
亦
草
求
改
議

•• 

抖
覆
讀
播
說
樹
總
教
符
便
，
岱
離
統
行
使

覆
議
權
，
可
裙
帶
真
讓
薯
，
現
親
是
可
兼
提
蟀
正
麓
，
的
覆
議
障
能
醋
，
聽
包
括
立
法
脫
臨
的
議
決
之
一
部
麓
，
輯
若
輕
立
怯
脫
胎
黨
委
員
三
安
之

叫
一
悅
誠
土
之
訣
，
議
維
持
黨
議
，
賠
籠
統
應
接
受
並
全
錯
之
;
雖
斃
法
律
鑫
興
僻
的
裳
，
得
提
請
鷗
民
大
會
種
訣
之
。

竭
議
確
握
之
後
，
一
均
館
提
高
聽
說
興
劉
民
心
入
會
之
轅
擺
地
位
，
使
其
聾
發
揮
積
龍
陽
能
'
的
部
調
混
戰
之
運
作
;
另
一
站
醋
，
可
接
「
行
股

機
關
，
在
一
定
範
聽
內
，
可
以
放
手
做
事
，
以
提
進
謂
家
的
進
步
，
增
加
入
畏
的
一
幅
肩
，
而
立
法
說
也
符
其
抬
擺
擺
擺
之
實
;
是
很
合
於
中
山

究
生
支
強
權
能
幫
分
，
還
棧
萬
能
鼓
府
的
議
灘
的
」
(
註
@
〉
。
間
所
牽
涉
到
現
行
露
怯
的
接
文
革
步
，
此
處
僅
為
原
則
碟
述
，
不

-
m

舉

組
扭
動
。閥

、
對
行
戰
雷
聲
與
立
法
關
蠱
、
立
法
讚
單RZ
毆
治
責
任
，
據
有
曹
具
有
撿
起
艦
前
提
方
認

義
行
憲
法
暫
行
股
股
畏
的
產
生
方
式
，
說
無
合
理
之
親
逝
，
館
對
其
敢
抬
攏
在
之
督
課
，
一
覽
無
主
動
權
，
蓋
總
統
既
無
義
請
立
法
院
間
意
罷

免
之
攘
，
扭
扭
駐
亦
無
主
動
行
使
否
抉
權
以
體
議
;
雖
依
憲
挂
攤
在
十
七
據
第
二
藥
、
掰
一
一
一
壤
，
行
設
脫
體
間
有
可
能
辭
職
，
蔚
然
建
費
「
笑
驚
助

人
，
好
宮
發
白
為
之
」
的
人
，
聽
聞
數
人
民
將
何
其
不
幸
!
一
路
黨
控
蔥
六
十
之
接•• 

「
說
法
院••.•• 

e
代
表
人
畏
行
使
立
法
權
」
，
本
為
三
權
分
立

之
想
想
，
臨
立
最
權
為
指
樓
，
立
法
人
員
非
鈍
盤
代
表
，
乃
立
法
專
家
，
故
此
慷
最
後
丸
個
字
宜
去
掉
。
至
於
對
立
法
人
鼠
的
管
理
，
館
有
黨
法

館
一
一
二-
Z蜂
規
定
•. 

「
設
選
舉
人
拇
指
原
選
舉
區
依
法
龍
鐘
之
」
'
，
服
不
足
以
收
警
楊
白
勵
之
故
，
且
立
法
餐
具
叉
莓
自
以
為
乃
一
心
罐
分
立
國
家

之
「
萬
能
閣
會
」
議
鼠
，
獲
至
唯
我
獨
尊
地
多
，
再
-
-
頸
上
沒
有
興
權
負
責
之
對
擻
，
實
在
大
大
通
宵
權
能
區
分
謀
部
。
改
進
之
道•• 

抖
行
政
院
長

說
自
籠
統
聽
名
，
或
盤
或
不
聽
聽
民
大
會
商
議
任
命
，
則
其
率
向
該
脫
攜
級
首
長
，
向
鶴
教
負
誼
接
政
治
覺
搓
，
向
盟
員
大
會
負
鵑
接
故
指
責
任

，
聽
媽
的
誨
。
。
立
能
發
員
說
遵
照
聽
命
〈
「
全
民
敢
抬
」
之
理
想
，
白
人
民
薩
接
選
舉
產
生
，
剝
削
直
接
向
其
原
讓
觀
負
責
，
是
為
了
學
立
論
，

權
世
種
負
黨
耶
路
發
生
實
聽
教
泉
，
故
依
攤
檔
哪
能
臨
分
閻
部
章
，
「
章
法
脫
靄
中
央
敢
厲
行
使
立
是
權
之
較
高
機
軸
，
對
闢
罵
大
會
負
其
責
任
」
〈

「
五
五
憲
草
」
第
六
十
王
接
)
，
捧
為

T小
學
之
誨
。

黨
任
教
抬
是
民
主
政
始
的
特
賽
之
一
，
在
玩
權
憲
法
中
，
謝
於
權
能
軍
分
的
單
論
之
運
用
，
故
其
黨
任
眩
諧
的
衰
現
聽
憊
，
.
亦
有
興
設
法
樺

樹
的
國
家
，
然
其
要
求
，
責
任
胡
躍
而
品
翼
贅
，
則
不
變
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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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
ι
f
j
a
丸
。
h
q
y
J
Z研
羽
a
羽
續
獨
習

法

釋

高
姐
縛
，
﹒
「
中
藥
聽
器
嘯
擺
設
論
」
〈
會
在
二
戰
米
爾
審
問
冊
，
民
盟
六
十
入
八
月
七
版
)
，
第
一A
O
頁
。

詩
可
發
闋
們
}
矗
立
Z
Z
O
4
3

之
莒
立

M
M哥
拉
m

薯
，
當
續
學
譯
通
•. 

「
誰
敢
制
度
諭
」
附
祖
師
i

向
英
國
讀
會
曉
龍
之
史
的
擇
一
鼓
-
h
(舍
克
，

正
中
一
番
鳥
，
民
蠶
豆
十
九
年
的
另
一
心
飯
〉
，
第
一
五
九
一
全
一
六
九
頁
。

正
龍
騰•. 

吋
五
權
憲
法
之
建
議
真
實
撞
峙
，
「
閱
學
賣
文
存
」
(
台
北
，
中
華
叢
書
委
員
會
，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三
月
〉
'
露
了
一

0
至
一

一
二
頁
。

觀
艾
•• 

自•• 

R
權
憲
法
』
'
「
蠶
艾
全
集
」
第
二
頭
第
四
二
二
至
四
二
三
頁
。

同
註
@
'
第
鹿
三
二
頁
。

先
聽
說
脅
中
正
先
生

•• 

『
鎧
議
諂
原
理
和
功
敷
』
'
「
蔣
聽
說
集
」
(
台
北
，
國
防
研
究
院
出
版
部
發
行
，
民
盟
五
十
七
年
三
另
三
竅

)
，
第
二
葫
第
一
七
九
一
頁
。

國
笑
，
『
頭
文
學
語
』
'
「
蠶
艾
全
集
」
第
一
一
對
第
自
六
四
頁
。

國
父
•• 

『
五
權
憲
接
恥
，
「
露
艾
全
襲
」
第
二
封
第
四
二
三
頁
。

引
自
鄭
華
華
:
「
憲
法
誰
讓
」
(
台
花
，
東
大
盟
誓
余
育
，
民
體
六
十
九
年
九
月
初
版
〉
，
第
一
六
一
一
頁
。

『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草
案
』
'
寸
五
權
憲
法
文
獻
輯
要
」
〈
台
先
，
帕
米
爾
番
周
，
民
間
五
十
二
年
九
月
到
按
〉
，
第
臣
。
五
頁
。

申
聾
璧
•• 

呵
，
鐘
艾
主
張
的
中
央
行
最
錯
鑫
』
'
「
五
權
憲
法
論
文
選
集
」
(
台
北
，
帕
米
閹
書
局
，
民
閣
六
十
七
年
三
月
再
接
〉
，
中

甜
第
七
九
七
一
氛
。

觀
笑•• 

司
民
權
主
聽
第
六
講
z血
，
叮
鐘
艾
全
藥
」
第
一
聽
第
一
間
二
至
一
閻
王
一
鼠
。

任
卓
宜•• 

「
在
權
態
法
體
系
」
(
含
花
，
轅
米
爾
饗
誨
，
民
盟
六
十
九
年
，
一
月
再
版
〉
，
第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束
。

陳
世
搗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闢
憲
法
薪
擒
」
(
含
義
，
一
一
一
聽
聽
路
，
民
盟
五
十
它
年
一
一
一
版
〉
'
掰
一
一
丸
。
一
鼠
。

發
閱
陳
水
邊
•• 

「
中
華
聽
盟
憲
法
論
」
〈
會
哀
，
一
聶
務
即
轉
館
，
民
鸝
五
十
九
年
對
月
增
略
一
椒
〉
，
第
一
叫
一
九
五

阿
拉
@
，
第
一
七
一
驚
于
七
一
一
頁
。

叫
立
法
院
組
織
峙
，
辦
到
緝

•• 

「
最
軒
六
法

一
九
六

o 

L
〈
會
拉
，

月
蜘
掰
一
比
棋
〉
，
第

，
民
關
六
十
六
年

。

絨
線
行
政
院
翩
然
寫
法
線
之
掰
係

之
一
一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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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民
主
接
導
報
第
七
期
〈
七
十
二
年
六
另
〉

二
一
一
八

「
蠶
五
社
會
科
釀
大
辭
典
」
(
台
北
，
簡
務
庫
書
館
，
民
盟
六
十
二
年
五
月
四
服
〉
，
第
一
一
一
盟
第
一
一
一
八

O
頁
。

可
議
立
能
委
員
質
誨
權
的
行
使
」
'
「
故
論
總
刊
」
(
台
立
，
政
論
周
刊
一
眩
，
民
觀
閥
A
r六
年
一
月
昔
九
民
〉
'
社
議
口
第
一
一

撞
撞
浩
•• 

『
論
持
股
觀
聽
醫
立
法
機
關
的
要
求
讀
議
攤
峙
，
「
五
權
憲
法
議
文
選
集
」
(
台
北
，
韜
米
藏
書
昂
，
民
轍
六
十
七
年
工
丹

胺
〉
，
下
冊
第
一
四
七
m
m
賞
。

鄒
文
海
譯
•• 

吋
勢
利
提
合
眾
罷
憲
法
恥
，
「
堂
界
各
醫
潛
能
大
全
」
(
台
北
，
盟
民
大
會
黨
政
研
討
賽
晨
會
，
民
關
單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諮

頡
〉
，
第
二
般
第
一
一
臼
六
一
品
質
。

問
註
@
。

管
歐
•• 

叫
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論
」
〈
台
北
之
一
一
民
議
昂
，
貝
雷
六
十
年
人
丹
五
胺
〉
，
第
一
六
六
至
一
六
七
葉
。

發
考
血
管
預
算
諾
」
'
梅
茁
川
霾•• 

「
嚴
斬
六
挂
全
書
」
〈
命
挂
，
立
一
旦
的
書
賄
，
缸
片
國
六
十
六
年
五
丹
略
軍
胺
〉
，
第
六
喘
口
一
二
至
六
由
台

。
下
引
預
算
法
有
踴
據
文
舟
。

參
考
向
註
@
。

留
艾•• 

叫
民
權
主
義
第
六
講
峙
，
「
國
艾
最
攝
」
第
二
妞
第
一
五
一
一
一
賞
。

同
挂
@
，
第
一
五
五
賞
。

如
了
聽
.• 

吋
立
法
權
的
內
容
恥
〈
下
〉
，
「
五
權
憲
法
研
究
」
〈
仇
的
口
挂
，
帕
米
藏
書
瘤
，
民
盟
六
十
工

。

一
月
再
跟
〉
'
館
借
一O
真

o 高
摺
臨
陣•• 

吋
立
法
權
的
內
容
恥
〈
中
〉
，
同
設
@
，
第
侶
。
二
頁
。

閑
說
@
'
第
一
人
。
斑
。

麗
質•• 

間
，
聽
文
學
說
』
'
「
聽
艾
全
一
集
」
第
一
般
第
間
六
四
頁
。

叫
中
華
民
頭
憲
法
草
槃
恥
，
「
五
權
態
法
文
獻
輯
要
」
〈
會
往
，
帕
末
爾
番
路
，
民
盟
五
十
二
年
九
阻
力
葫
版
〉
'
蹄

。
于
引
體
文
悶
。

聽
焚
•• 

句
中
留
革
命
史•• 
峙
，
「
觀
笑
全
黨
」
第
一
-
m
m第一
人
間
頁
。

髓
引
嘉
措
抽
瓣
•• 

『
五
權
意
爺
的
行
政
單
』
'
「
五
權
憲
法
論
叢
」
〈
台
北
，
韜
米
爾

六
九
一
一
生
六
九
三

丸
九
至
笛
一
六

，
民
麗
六
十
間
年
七
月
一
羽
竄
〉
，
第
一
一
甜
第

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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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建
盛
大
鱗
恥
，
「
囂
父
全
槃
」
第
一
加
第
七
五
五

棕
扭
札
叫
來
•• 

叫
五
權
憲
法
與
現
行
憲
法
』
'
「
在
接
態
法
論
叢
」
〈
合
我
，
轅
米
爾
議
尉
，
民
醫
六
十
五
年
九
月
初
版
〉
，
第
芝
加
第
一

一
此
間
頁
。

o 

試
論
行
股
險
與
立
法
院
之
關
係

之
二
九

稜
對•• 

朦
童
安




